
附件 5 

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除名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

一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提升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之專業性及公

正性，特設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除名審議小組（以下簡稱審議小組）。  

二、審議小組任務為審議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之專家學者（以下簡稱專家學者），是否

依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除名原則第一點第十二款除名。  

三、審議小組置召集人 1 人，由本會副主任委員或指定之人員派兼之；委員 7 人至 11 人，

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教育部、考選部、其他相關機關及本會高級人員派

兼或聘兼之。 

審議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。  

審議小組由本會企劃處擔任幕僚單位。  

四、審議小組得視業務需要隨時召開會議，由召集人擔任主席，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得

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。  

五、審議小組會議之決議，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。  

不同意見之委員得提意見書附於審議小組會議紀錄，以備查考。  

六、審議小組審議前，應通知原推薦機關提出書面意見，並得通知該機關及擬除名之專家學

者到指定之場所陳述意見。  

七、審議小組如作成除名決議，應將決議理由及結果函送推薦機關，並副知當事人。  

八、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擔任審議小組委員或工作成員：  

（一）犯貪污或瀆職之罪，經判刑確定者。    

（二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。    

（三）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者。    

九、審議小組委員及工作成員就審議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行迴避：  

（一）與受審議之專家學者有本人、配偶、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，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關

係者。 

（二）本人或其配偶與推薦機關或受審議之專家學者現有或 3 年內曾有僱傭、委任或代理

關係者。 

（三）有其他情形足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。  

前項人員應行迴避而未迴避者，當事人得申請其迴避，或由召集人令其迴避。  

十、審議小組對外行文，以本會名義行之。 


